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鬪 第1條 依據
臺北市政府（以下簡稱本府）為實施建築管理，有效執
行建築法有關違章建築（以下簡稱違建）之處理規定，
特訂定本規則。

第2條 主管機關

本規則之主管機關為本府都市發展局（以下簡稱都發
局）。

第3條 不適用規定

臺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保護區變更為住宅區之地區及
關渡、洲美、社子島等尚未擬定细部計畫地區違建之處
理，為因應該地區於細部計畫擬定前，原有建築物老舊
破損、人口自然增加、面積狹窄不敷居住使用之現實狀
況及居住事實需要，不適用本規則規定。

前項情形之暫行査報作業原則，由都發局定之。

第4條 用詞定義

本規則之用詞定義如下

一、新違建：指中華民國84年1 月 1日以後新產生之
違建。
➔ 詳圖解 4-1

二 、 既存違建：指中華民國 53年 1 月 1 日以後至中華
民國83年12 月 31日以前已存在之違建。
➔ 詳圓解 4-1

三、舊有房屋：指中華民國34年10 月 25日以前及本
市改制後編入之5個行政區（文山 、 南港、內湖丶
士林 、 北投）都市計噩公布前已存在之建築物。
➔ 詳圖解 4-1

4 .:, 北市釷帛辻策比理規則君「司斛函明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